
1871 年以前清朝与"互市国"

日本的关系

廖敏淑

在 1871 年的中日修好条规及通商章程缔结之前.清朝与日

本之间并未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.但是通过中国商船到长崎进行

的贸易，两国之间维持着通商关系，因此清朝将日本视为"互

市诸国"之一。

"朝贡体系"认为清朝中国的外交是所谓的"天朝阳朝贡国"

模式，但实际上，清朝的对外关系中至少存在三种形式.除了正

式封贡的属国之外，还有与清朝地位对等的与国，以及没有正式

外交关系而只有通商关系的"互市国" 。 如果用"朝贡体系"的

观点来考察清朝的对外关系，则在尼布楚、恰克图条约缔结之后

成为清朝与国的俄国，以及中英南京条约和中日修好条规缔结之

前被清朝视为"互市诸国"的英国和日本等国与清朝的关系只能

视为例外，而无法讨论。 本稿以中日修好条规签订之前的日本为考

察对象，以长崎贸易为叙述主轴，围绕着通商来考察外交关系建立

之前的消朝与日本关系，迸而窥得清朝与"互市国"关系之一豹。

一 日本的快崎贸易体制

本小节拟先介绍长崎贸易制度成立前后日本当局对于对外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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易的态度，并从日本当局的角度来整理长崎贸易的情形。

17 世纪 30 年代以来，虽然仍有对马与朝鲜 、 萨摩与琉球以

及虾夷的山丹贸易等局部的对外贸易存在，但是日本的主要对外

贸易是局限在长筒的一港贸易 。 而贸易的对象，也仅准许中国和

荷兰两国的知只到长崎来贸易 。 这样被动式的贸易，直到幕府末

年开因为止，持续了两个多世纪①。 本文所谓的长崎贸易，即是

指在江户幕府的"海禁"体制@下，只有庸船(中国 、 华人商

① 任鸿章 ， (近世日本ι 日中贸晶).草草.六拽出版社 . 19盹.第 1 页 .

<1> 1960 年代末，自从鹏尾直弘的批判以来. A 拿的历虫学鼻时于"锁国"的

罐幸进行了置'哥撞i才，认为·锁国词具有强烈的将国革完圭封闭的印

量 . 也许不能正确量示当时日本的对外荣革. 为了更加准确地形喜口世纪

J()年代到阳世纪中叶的日拿对外盖章，田中健夫主张"海蕾" 一词应班比

·恤国"更适合用辈形喜江户幕府的对外荣革 { 田中锺壳(销国1ζ吁机

τ). (厘史 t 地理). m 号. 1976) 。 荒野事章主!*.应ìJ:把向章植槐为

矗日本近世以来体制的"锁国飞班成 ·梅章"加·华'‘秩序·的'民意

(荒野事章 ， (近世日本i:..，:->7) . *#: . 草草大学出艇舍. 1988; 荒野

事;t， (近世直 7:->"~目惊固保蝇 k 摞摊民击'体制). (史苑) !II曲瞥

!11 2 号， Z旺)()年 3 月}。但量"梅蒙·华真秩序"齿，还只量在"锁国"

恨在下更加细致地研究这个时期的日本里的-种假设{荒野事章， (近世 • 

.，:->.，的国隙随保恼 ι 漂楝民送温体制扎!II 3S 页) .由于{德川重纪}

中.直接使用了"悔蕾"一词( (.iIIJ;纪}第 2 编，草草.经前如革社.

1904. 大献院鼠'在记酣晕带 3 . 第 11∞页) .而明捕时代也称呼.)11幕府

的对外政幢矗"海萦/酬" ( (大踵el!).固立公主书馆. 2A/ 33 - S月1

.，:->.，鹰虫置料七 二- ?一.下蝠，第 109 1量，工业 S . 翩翩扒"幢幢 '1 布寺

? J ~" ( (日槽壶'展史提噩).固立公主书馆. ., :->.， 111 史'制七二- ?- . !II

七编 ， 由南事件)等等.因此，笔者倾向赞成把江户事府的对外制匮称为

"圈章"的说法. 不过，当然晶jjI记住江户'府 "梅攀'藏量的内喜未岛与

中国的"海肇·政置一章。 田中.去认为幕府限制戒肇止外国般只章'血

的行为，大体上'来只能说矗事植 、 锺草了明 、 糟的政审……桂畸攀行嗣匮

可说量中国的市翩司的日拿串式" (田中健夫(损国成立期日帽回保向性

格). .If保. (纣外固保 t 嗣国) .草草，撞山阉出版牡. 1995. !11 297 

页) .但矗嘻者认为.明朝朝清朝的通商制匮本非相同，且明朝的市触司矗

应对贾翩而非离婚的机构，因此草帽简单地与佳畸奉行相比 . JI..荒野事章

认为"海曾·华翼联序\不仅可能适用于日本的近世体制. OtT J{ i孟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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船)和兰船(荷兰商船)能在长崎进行贸易的日本通商制度。

不过，从长崎贸易的贸易额来看，与兰'由贸易相比 ， 庸船贸易才

是在日本对外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贸易①。

在长崎贸易制度成立之前.大约从战国时代晚期到江户幕府

初期，日本是实施所谓"朱印船贸易 " 的海上贸易政策 。 丰臣

秀吉创设朱印A!l制度时，其内外的各项条件尚不完备@，不过是

显示了丰臣秀吉投下资本，独占地购买舶来品的强烈意图罢

了@。 德川家康沿革了丰臣秀吉的朱印船制度，不仅认可持有朱

印状的日本船只之出港贸易，对于外国商船也发给朱印状 ， 接受

持有朱印状外国商船的进港贸易 。 不过，分析当时日本的朱印船

贸易商的阶层和身份，除了幕府的近臣 、 有名的大名 、 武士以及

和这些人有关系的人物之外 ， 能够向外派遣商船的还有当时的豪

商，而这些人都是与幕府有深厚关系的人物，由此可知，此时的

朱印船贸易仍然是在幕府强力统制下的贸易 。 德Jlf 家廉对于对外

贸易及国内贸易进行统制，应该是继承自抱有统一全国愿望的织

{俗上'注③) 还可11M量当时的革E国际体矗 。 但量 ， 除 T 晴朗韧剿'短曹

实施过帽'自外，情咽并未果用悔'懂政置. 因此晴朝并不适用于荒野所谓的

"梅' 绩'戳序"国际体矗. 荒野认为精明在口 17 年事篇T晦黯 ( 荒野

事章 ， (近世日本 t.7:.>7L 第 145 页 ) ，但矗 . 事际上 1717 年的帽肇

只眼倒了中国商人到南撑贾蜀，井章'止中国商人到陶挥以外的地万贸昌 ，

也章'声止外国商人到中国贾矗.而且 10 年后的 1727 年 . 情割草消了'配止中

国商λ到南撑圃"的规定.此后槽"不再实施悔'踵擅. 革许置野现以为睛

"在口17 年以后一直宴'蓝海曾政髓，因此认为槽"的对外体制造用于"帽

'曾 · 华寅跌序"国际体罩。

① 青生成- ， (近世 日 主..亿圃节Q量量的'昏.)， (史学篝篮) 1I! 62. 1I! 
11 Jt , 1953 年 10 月， 1I! 24 页 . f配割据生成一时于 1642 - 17四年间贾'量

的镜计， 可以量现. 在进口 .11上.膺'由是主卸的 3 - 1 2 倍 . 在出口单'

上 ， 跚跚也量兰船的1. 5 - 3 倍左右 .

@ 目前还无法确定朱印钳制度创设的具体时间 . 但是学鼻-般认为是在车臣费吉

时创始的(费生成- ， (新版辈印船菌'虫町研究) ， 草草.吉川!l.X馆.晒，
第 49 -59 页 ; *飘撑于， (章印舶) ， 草草，吉川弘芷馆，皿1 ，摘 1 - 6 页) 。

@ 量生且一 ， (1肝脏最印曲胃昌虫的研究) ，第 14 - 15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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丰政权之作法①。

当然，认可持有朱印状的本国和外国商船之迸出口贸易，是

比海禁下的长崎贸易还要活跃的通商形态。但是，没有将军的朱

印状就无法贸易，这还是一种不自由的通商方式。 而由内外商人

都必须拥有将军的朱印状才能贸易这一点来看，拥有朱印状的内

外商人也可以说是将军特许之下的"特权商人" 。

所谓的朱印状，是日本当局证明航行海外的船只为正当贸易

船的一种凭证。从这一点来看，朱印状的性质应该与中国宋元时

代的"公凭" 、 "公据"、 "公验"以及清朝的渡航证明书等类

似。 不过，宋元时代的"公凭" 、 "公据" 、 "公验"以及清朝的

渡航证明书是一般的中国商船、渔船子出海之际，向管理出海船

只的市舶司或海关报备之后，所获得的官方文件，上头记载了船

籍、船员人数和身份、渡航地点 、 货物的种类与数量(为了课

税以及取缔违禁物品)等项资料，主要是为了因应市舶司或海

关的检查、课税等管理作业而存在的出海手续，并非特地事先得

到皇帝或中央官厅许可之后，才能获得的证明书。 与此对照，朱

即状是必须特地得到将军或中央当局许可，类似于"专利'\

"特许"的证明，而能获得这种特权的也只有与幕府关系深厚的

大名、武士以及豪商和御用商人等，因此，朱印状与相当于今日

海关报关手续的宋元时代的"公凭"、"公据"、"公验\清韧

的渡航证明书的性质并不相同 。

朱印船贸易的性质，虽然和中国宋元以及清代的海上贸易不

同，但是，却与明代的勘合贸易有→些共同之处。 勘合贸易和朱

印船贸易，同样是作为海盗对策，为了区别海盗船和走私船而产

生的贸易形式@;同样是没有中央当局的许可(明朝的礼部等中

① 丰田武 {中世日本商章史町研究).东京，世植书店. 1凹，第 399 -47$ 页。

③ 提于朱印船制匮与梅匾时髓的英联..考古生成一 〈霸版朱印船.品童白

研究) .第 51 、 57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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央官厅的勘合、日本将军的朱印状①) .就无法通商的贸易制度;

同样是利用官方资本(明朝的册封船和郑刷'由队的资本、日本

将军和大名的资本)以及特许制度， 一方面讲求当局独占性的

贸易利益，一方面防止了因海路通商而容易招致的危险(如海

盗或外国人的侵略、反当局人士逃往海外与外国势力联合后攻击

当局的叛乱事件等等)。另外，促成朱印船贸易制度的最重要原

因，主要是为了因应当时明朝采行的禁止对日贸易之措施。因为

明朝禁止对日贸易，使得日本必须向能够获得中国物产的琉球、

台湾、自宋、安南、遇罗等地购买中国商品，而不得不派出船只

到这些地方采买@。因此，朱印船可说是取代向来的遣明船而产

生之制度。因此，朱印船贸易与明代勘合贸易制度性质有共同之

处，而且是作为因应明朝拒绝与日本通商之对策而产生的贸易形式。

朱印船贸易是特许式的、统制式的通商制度，得到特许的日

本和外国商船可以迸出日本的通商港口。但是，在海禁下的*崎

贸易，只有获得许可的庸船和兰船可以来长崎贸易，唐船和兰船

以外的外国船只之人港以及日本人和船只的海外航行都是禁止

的。

既然日本实施朱印船贸易是为了在明朝禁止对日贸易的情况

下，从其他地方获取中国商品，那么，作为废弃朱印船贸易而改

采长崎贸易的先决条件，长崎贸易必须是能够大体上满足日本对

以中国为首的外国商品需求之制度。

先考察一下当时东亚的海路通商情况，以理解从朱印舶贸

易转换成长崎贸易的背景。*崎贸易体制成立之前，磨'由@以

① 在将军的最印状之外.也可以晴到当时出悔的日本船只使用特定大4':.佳畸

章行嘻开出的瞿航证明书的情形.但这是违匠'府最印筋制度的非法行为

{岩生凰-， (fi版来印船胃昌史町研究上 .107 页) 。

<2l 量生成-， (靳版朱印舶..虫町研究扎 .29 页 。

<3l 明辈辈到日本恒星的中国商人.是违反明'因当局直洋圃蜀篝令的走租贸属
商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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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葡萄牙、荷兰、 英国①等国的商船已经来到日本的港口贸易，

因此就算日本商人不到海外，日本也能获得外国商品 。 17 世

纪 30 年代以后，因为对于基督教和西洋人的猜疑 ， 德川幕府

实行了禁止基督教信仰、禁止日本人渡航海外 、 贸易活动限制

于 4 个口岸等的对外政策，并以所谓的幕藩体制进行国内统

治 。 对外贸易的 4 个口岸分别是长崎(对中国 、 荷兰贸易) 、

对马(对朝鲜贸易a>)、萨摩(通过琉球中介的对中国贸易æ ) , 

虾夷地(对爱奴贸易④ ) ，其中，幕府只管辖了直辖都市的长

崎，其余的三口岸.则分别赋予关系各藩(对马是宗氏、萨

摩是岛津氏 、 虾夷地是松前氏)在贸易和对外关系上的独占

权@。

关于清代中国与日本之间的长崎贸易，已经存在许多研究成

果 ， 在此仅做简单的相关介绍 。 清代中国与日本的长崎贸易，是

中国商船单方面地到长崎贸易，而日本船只并不到中国去贸易，

也就是所谓 " 中国往市，，~ 的互市形式。 对日本而言，是一种被

动式的贸易，但是在中日间的交易过程中，握有主导权的是日

本⑦，因为贸易地点是日本的港口 。 当然，这样的长崎贸易，是

① 困明朝当局的许可，葡萄牙获得在檀门的居留和贾羁钮.能够直接Ik碍中国

商晶，是当时西洋人中量早进行对日贸昂的。 真后，荷兰与英国也得到在撞

门 、 广东的贸晶钮，加入革亚海上贾蜀，而开始进行时目贾晶 。

a> 关于矗过对马进行的日朝贸晶.事考赤峙守 t就球王国) <草草.讲由社.

2∞4) 第四章(第盯斗07 页〉事.

@ 是于萨疏贸屠.垂考中树荣幸{日'草帽保史町研究》上 、 中 、 下{草草，

吉川且主馆. 1965 -1969 ) 、 回代和生{近世日朝矗吏商品虫町研究) <* 
>>:.创立社 . 198川等书。

@ 荒野事章 {近世日本 t)/(7:; 7) . 第 SI -52 页.

⑤ 荒野事虐 {近世日本 ι 柬7 :; 7) .序论 ltll- XVO
⑥ 包世臣 ， <萤吴六种}喔二六.叶六下 a

⑦ :111'"枫， <+七、十八世缸町中国 ξ 直7 :; 7一情朝向南外胃品政晴告中心

4ζ) <掏口幢三等编 <7:;7 力、 b 考 t<. ( 2)). 草草 ， 东京大学出版舍-

1993) .第 114 页，任田章， <近世日本ι 日 中胃昌礼lII 3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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符合德川幕府对国内外的统制政策性质的。

在幕藩体制下.-b<:崎是日本中央当局管辖下的唯一的对外贸易

港口，同时也是"锁国"下，日本获取海外文化和情报的窗口 。 幕

府相继采取了"丝割符制度"①、"相对商法"<2>、"市法商法"13) 、

① 所谓的丝割糟，矗捆量口生量的专寞"但凭证 . JA江户时代初期到中期.1<

崎圃'中进口的大京商品是生丝.犀本生单是由商人植此之间量行自由直属

的，但是，庆佳丸( 16(4)年时.罩、甥、佳晴的大商λ (后章又增加丁

江户和大阪的商人.因而植称为‘五所商人' ) 组成了"整座飞 dt '量

崖， t:l议定的骨幡全'量购买进口生量. 迪是幽于庆长人.丸年当时与曹萄

牙贸矗立间存在各式各样的困难(语富不矗等 ) .加上对于国内的军事、踵

泊、 经胃.各项间踵的母量下.作为对髓，幕府JI\岖的一嘀圃'剿匪(中

田晶直， (条割再向成立). .野保缅{剖;j.嗣保 ι ，回国). .34 -3S 页)。

这项嗣匮.分别在直*^ (1631) 年和牛^ (1641) 年扩E中国商人和荷

兰商λ. 后章台湾郑民政极利用这项诀直盖骨的方法操作市蝠，量割符的市

蝠.嗣量因为国际责本的"作而愤败(中衬匾 (...国下向富晶). .野保

编{甜蚌固保tI由国). .421 页) . ' 五所商人'也因噩噩巨大损失而于明

历元 (16SS) 年解体(山"佛二郎 4近世日中'县里白研究) . 草草，吉

川弘主惜. 1蝇。，第 11 -28 页) . 当时生量的价幅量真他商晶的基庵，因此

量翻符嗣皮不仅决JËT生丝价楠，同时也矗规定其他货物价梅的制匮(山

11111二部， (近世日中贾昌虫町研究) .第 17 页.矢野仁-， (矗畸市史·

矗墅.....悻黯国部). 1<崎.1!:崎市世所. 1938. 第 5曰 - S制页) • 

量"符嗣度后章卫于血，二(16白 ) 年重晤{山"倒二部， (近世日中由晶

虫町研究上 .28 :ø!) . 其后.以扭定价幅购买进口商晶的嗣匮篝蟆存在.

提于笙割榨帽匮的详细内容 . .理中田'直《近世蜻外固保史的研究) (草

草.吉川也直惰. 198. )0 

曲 在丝"符倒置帽败之后.于明历元( 16SS) 年四后的 18 年间，最行了内外

商人自由折呻捆标的"相时商法， (.p柑匮(锁国l'町..).第 421

页) • 

13) ，市法商法'且串串为"市lJi贯输商法\·市法 . 此项翻度是于茸茸十二

( 1672) 年成立的贸墨镜翻翻Il . .市法商法"具有两个特征( 1 )限刨

进口商晶的.入骨幡( ，元值'); ( 2) 限刨贾墨.11: . 真目的在于躏少中

国相荷兰CR晴出的盒 、 钮It量，以且撞倒进口商品的"元值， (.带山

..二郎(矗畸白唐人自昌).草草.吉川弘立馆 t 1964. 第 36 - 46 

页)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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"御定高贸易制"①等贸易制度，以统制长崎的贸易商人。 但是

"御定高贸易制 " ( "贞亨令" )对幕府的贸易统制而言还是有不

完备之处，就是并未限制中国商船的数量 。 在ω∞贯的额度中.

依到长崎来的先后顺序进行交易，达到 60∞贯额度后，后来的

商船则无法交易而被命令立刻返航。 但商船载着货物远航到长

崎，不交易即行返航的话，将遭受巨大损失，因此在额度外无法

交易的商筋多半进行走私贸易后才返航，如此一来.幕府制定固

定贸易量的策略便无法达到应有的效果。于是，幕府又在贞亨五

年( 1688) 下令，明年开始只许 70 艘唐船来长崎贸易@。 "贞亨

令"完备之后，幕府又陆续推行了"唐人屋敷" 、 设立"长崎会

所" 、 设立"铜座"、实行"代物替"等措施13) 完成对长崎贸

易的统制。

从宝永到j正德年间(1704 -1715). 因铜产量的减少，主要

以铜作为舶来商品对价的 "铜贸易"遇到瓶颈，幕府一方面进

行了全国的铜产量调查，一方面颁布了改革贸易方式的"正德

新令:"正德新令" 是将铜的出口额度减低，以减低后的额度

为基础 ， 制定新的贸易统制之规定 。 依据"正德新令"，庸'岛的

年人港船数变成 30 艘，并且实施了"信腕剑..领有"馆.~

① "割草高贸且嗣" 丑叫".lË高仕法 o 当时任崎主薯的进出口商晶分别矗

中国的生且与 日本的盒、银。 在"市法" li!构下， 一旦吏岛的商幽数量增

加，流血的盘 、 银徽量也随之增加，因此.为丁因应清朝解除悔蕾后中国

商船大量宋任崎置昂的情况，幕府厦除"市法"新颁布了"贞亨令 " ( 跚

"帽定商贸昌制" ) 。 事府以铜代替盘 、 慑作为贾岛的主要出口商品，井将

铜悻为"贞亨令" 的定额贸易量的准则。 依据"血，令"的内睿.中国商

'由的贸晶额度是限嗣为一年银回00 贾 ， 荷兰商船是一年盘 5 万阁。 ·贞亨

令" 的重要精伸是限制茸崎贸易定额贸岛量的想法.而这样的想法一直维

持到了事来 ( 山!Ii佛二郎{量畸的唐入黄晶). lII 'l 、 挝 、 S6 、 61 - 70 

页) 。

@ 山胁锦二部， (量畸盯唐人置晶) .串 71 -72 页 .

③ 失于这些措施的详细内容，靠考山 111佛二郎 (ll 畸町唐入胃昌礼 '自 72-

101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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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膺船才能到长崎贸易①。到幕末为止.正德新令"曾经过几

次修订，主要是修改了人港船数和贸易额度，而"信牌制"等

"正德新令"的重要架构则继续维持下来曲。享保年间 (1716 ‘

1735 )以后.由于日本铜产量下降，铜贸易进行困难，幕府再

度缩减贸易额度，并且在铜之外，奖励"锻物" (海产物)与

"诸色" (其他各式物品)的出口，以作为进口货物的对价 。 从

"正德新令"到幕末，由贸易额度的限制，以及铜贸易的地位渐

次被海产和其他物品取代等情况看来，也意味着"唐人贸易"

(中国商人的长崎贸易)发生了变化@。

从战国末期到江户幕府，日本对外贸易政策的主流是，统治

当局的独占贸易权以及贸易统制制度。 开国之后，幕府以及随后

的明治政府虽然在与西方各国的条约上同意履行自由贸易，但他

们依然继承着以往的习惯，将贸易活动视为与国家财政直接相关

的从属性经济活动。 因此，当明治政府一如既往地采行贸易统制

时，西方诸国往往将之视为违反条约的妨碍自由贸易行为，因而

造成外交问题。 尽管有着西方各国的抗议，但是，直到 1880 年

代的民间资本兴起之前，日本政府的贸易统制政策基本上是不变

的曲。 1880 年代以后，由于日本贸易商人权极从事以亚洲市场为

首的海外贸易，使得明治政府不得不改变贸易统制政策。

二清朝中国眼中的妖崎贸易

本小节准备从清代中国的角度来看长崎贸易，以及围绕着*

① 山"幡二部， (量畸町唐人置品扎lI! 139 - ISS 页;矢野仁一 {噩畸市

虫·矗噩噩晶..直阵踏国部礼'再 242 -381 页 .

<%> 山胁锦二郎， (噩畸的唐人'岛上第 161 页 .

@ 山胁幡二郎 (ll畸町唐人胃晶).第 J62 - 164 页。

@ 盖于明泊维霸时期的圃'自统制政幢.垂考石井幸{幕来贸易史町研究) .草

草.日本评论社. 1944 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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崎贸易的中日关系。

长崎贸易体制刚建立时，正当中国的明末消初之际，虽然庸

船(包括来自中国大陆本土以及侨居南洋各地的华人商船)依

然不断前往长崎贸易，但是由于中国本土正处于朝代变革之际，

此时在长期贸易中占有最大势力的是具有组织管理与武装力量的

郑氏海商集团①。 清初，为了切断台湾郑氏政权与中国东南沿岸

间的联系，清朝于 1661 年颁布了"迁界令"并严禁沿海人民

出海。 于是 1661 年以后，从中国本土出发到长崎贸易的唐船数

量突然大减，到了 1682 年，甚至完全没有来自中国本土的庸

船@。 因此，在"迁界令"之后到郑氏政权消灭、清朝解除海臻

的期间，到长筒贸易的唐船，除了少数违反禁令的藩王商人、中

国商人或侨居南洋的华商外，主要是郑民政权的商船@。

"迁界令"的实施，严重打击了郑氏政权的贸易活动，成为

其政权没落的重要原因，同时却也使得福建、广东的沿岸居民生

活因顿。 其后，郑氏政权投降清朝.清朝随即解除海禁，康熙二

十三年 (1684) ，来自中国沿海各地的商船突然来到长崎，当年

① 郑氏集团在占有中国精岸的撑州 、 厦门事帽掘地时，即成立了所谓"五商'

的对外贸属机构.以主主管京洋 、 西撑贾蜀 ， 井统拿郑氏摩下商人以且一些

单独量蕾的商人(任晴章 〈近世日本 ι 目中置』的 第 100 - 101 j!O . 关

于郑氏"五商" . .考商帽〈白帽郑氏五商之研究机{台湾银行季节n 第

16.. 19臼竿lIi 2 期.

(2) 者生成一， (近世目主置昌亿固守品11:量的毒110. 第 14 - 15 页。

③ 关于当时的郑氏政权且其商11所揭凛的角色..考 111 >4<样《台湾郑民与英

国的通商荣革) ( {台湾文献》第 16 ~章. 1965 年第 2 期) 、中遭邦ø (清初

晴南藩t 台湾鄙民 ι 町固保一一特亿侄酵的侧面 ，;. ry ;，.t.二晶) ( (匿史町研

究}通号 13. 1968 年 12 月七章德兰 {晴韧迁鼻令:中国舶幅上贸易之研

究) ( (中国海洋盘腿史论文靠}第 z 帽.由北，中研院三民主义研究所.

1986 )、 曹章和〈英国革印度公司与台南郑民政权) ((中国梅样直属史论文

靠) lIi 6 帽.台北，中研院人主社会再学研究所 . 1997) 等 . 叉，英于郑

氏政校的成立且其与精朝的对抗韭罩，以且时台湾的镜泊等，垂考#田芳草

4路氏由两史) (草草，温古书院. 2回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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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了 9 触，第二年来了 77 锺，接着分别是 94 筋、 129 舰、 174

箴等等，连年急速增长①。

清朝的货币制度是银铜双本位，在乾隆初年以前，由于云南

铜矿的开发以及运输路线尚未完备，中国国内缺乏制作铜钱的原

料，铜钱铸造相当依赖洋铜、特别是日本铜的进口@。 整个江户

时代，长崎贸易的主要出口商品就是铜，江户初期的贸易法规还

以进口生丝为主要内容，中期以后的法规则几乎全以铜的出口为

童心@。 当时日本的手工业尚不发达，在长崎贸易中只能以金、

银、铜等原物料来交换进口商品@。 中国商船从日本购买的主要

货物是铜。但是到了 1704 -1715 年代以后，日本的铜产量减少，

无法维持原有的贸易规模，幕府在调查了全国的铜矿资源后，发

布了正德新令，减少贸易额度，并奖励以海产和其他物品来交换

进口商品 。 此后，中国商人在长崎贸易中的"办铜"变得更加

困难了。

以正德新令为契机，清朝改变了办铜制度，试图降低对于洋

铜的依存度 。 雍正三年 (1725) ，清朝京师的铸钱局开始在铸造

货币的铜原料中混用滇铜叭并且因为洋锅进口额度不足， 一方

面加速对云南矿山的开发，一方面也对负责办钢的官员和商人

① 青生成一 {近世目主'自晶 i二圈中晶量量的窍JlI)， .16]( . 

@ 雍正年闸 . 因为洋帽的景买不顺利，无法接踵府的计划镰量铜钱，于是禀正

膏'力开直云南的铜矿. 不过，在雍正年间，幡遣铜钱的原料还矗以日本铜

占事数.直到乾隆韧年，舌酶'同才成为僻量铜钱的主要，在摞(.每位伯富

《清代雍正朝内涵由周恩)， <赢得虫研究) 18 鲁 3 号 ， 1959 年 12 月.佳伯

• <.阳南正畸代i二扣叶岛日情..)， <禀悻史研究) 16 ~昏 4 号， 1958 年

3 月 3 刘序枫<+七 、 +八世但由中国 t 禀7 '，.) 7一情帽町离外胃昌政晴啻

中心巳)) .

@ 营生且一 (近世目主-..1:阁中晶量量的考串) ，罩"页。

@拿量明(情韧中日桂畸贾.)， (中国社告经挤史研究) 2田5 年 3 期

(2005 年 9 月) • 

IS> (糟胡立献遁考}啻十五.钱币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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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强监管 。 雍正六年 (1728) ，依据浙江总督李E的奏折，清朝

在对日贸易的主要港口如上海、宁波 、 乍浦等地设立总商，以

监督、管理商人①。 清朝将采买洋铜作为中国商人的义务，令其

从日本买入大量洋铜，并将对日贸易的中心集中于上海、宁

波曲。

乾隆九年 (1744) ，因为中国商人采买的洋铜额度不足，

清朝指定了官商，囱官商负责采买洋铜 。 乾隆二十年(1755) , 

为了顺利办铜，以及应对日本限制中国商船的政策，清朝规定

了官商与一般商人的数量.并禁止福建 、 广东商人采买洋铜@。

此后，洋铜的采买中心(亦即对日贸易中心)集中于乍浦一

港@。

随着铜贸易的衰退，为了办铜而从浙江、江苏来到长崎的中

国商船也持续减少。 虽然 "信牌制"大致上是维持每年 30 锺左

右的限制额度，但是铜贸易衰退后，来长崎贸易的中国商船数量

却只有 10 艘左右甚至 10 假以下的景况⑤，远远不及日本所规定

的限额。 日本当局虽然以海产和其他商品来弥补铜产的不足，但

是中国商船骤减的事实，说明了对于中国商船而言，除了铜之

外，似乎其他的日本商品并没有太大的吸引力 。

由上述情形可知，为了应对铜贸易的衰退，以及防止走私贸

① :m宇枫 ， <十七 、 十八世但町中国1: .7;>7-情"的海外..政簧啻中心

亿) .第 117 页.

@ 刘序枫 <+七 、 +^世~町中国1: .7 ;>7 -情帽町海外贸晶歌'啻中心

亿) . 第 116 页 。 主于晴朗的晶铜制度..带刘序枫 {渭日黄昌η洋'因而亿

"'?, . τ-乾隆-1Il量期的官商·民商击 中心 iζ) . <.弹虫蛐篝 ) lS 号，

1986 0 

③ 〈清朝文献通考}事十七 . 钱币五。

④ 刘序枫 ， <+七 、 十八世缸。，中国1: .7 ;> 7 -帽辆白帽外贸昌政'世中心

t二 ) . .119 页。

⑤ 大应.. <庸姐进港回掉最岛原本庸人风说书割符圃帷) .大阪.关西大学

革西掌乖研究所， 1974 ，第 67 -96 、 7 - 16 页 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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易，日本当局发布了正德新令，采取信牌制等制度，实施了固定

贸易量以及限制庸船数量等措施，以统制长崎贸易。在日本对于

长崎贸易的统制不断强化之下，为了顺利采买日本铜，中国方面

也应对日本的政策变动，而几度调整本国的办铜制度 。 但是，随

着日本铜产量的持续减少 ， 庸船的长崎贸易在康熙年间迎来高峰

之后，还是不断地走向下梭①。

三清割与"互市国"日本

关于 1871 年以前清朝与日本的关系，就清朝的立场来看，

除了长崎贸易以及以长崎为窗口进行的情报交换和文化交流等之

外，实际上还有为数不多的一些接触事例 。 以下介绍这些事例，

并藉此考察清朝与"豆市国"日本的其他关系。

(-)对日本的情报搜集

在清朝商船进行长崎贸易之前，清朝是以朝鲜为媒介的间接

方式，来获取关于日本的情报，并将清朝的讯息传达给日本。

清朝还在关外时期的崇德二年 (1637) ，太宗向刚成为清朝

属国的朝鲜颁布谕旨"……日本贸易，昕尔如 l日，当导其使者

来朝，胶亦将遣便与其往来"@，亦即许可朝鲜与日本之间继续

维持贸易，并命令朝鲜引导日本来朝，清朝也有意派使者与日本

往来。由此可知.在朝鲜与日本的交通上，清胡采取的态度和明

朝相同，均不干涉朝鲜与日本的往来，承认朝鲜在对日关系上的

自主权@。 但是，朝鲜负有向清朝报告其与对马的往来关系以及

① 刘序枫 ， <+七 、 十Il世但由'"固 t 】.7':;7'-槽朝町海外'矗政胃啻中心

1:) ，佐伯.， (靡厢赢正峙代民扣忖晶日惰'属机

③ 《主事宜皇帝重量) .三三，晕.二年E月戊匮矗.

æ .藕a ， (论人芙前后的情与日本量:f'). (学本月 1同11) 2四1 年..期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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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日本情报的义务①。 自从丰臣秀吉侵略朝鲜@以来，朝鲜经

常通过明朝兵部向明朝的皇帝报告日本的动向③，因此，朝鲜向

宗主国清朝提供日本情报，应该也是沿袭自明末以来的惯例。当

时，对中国而言，持续关注曾经侵略过朝鲜的日本之动向，是攸

关国防的重要大事。因此，在对日本尚存戒心的情况下，和明代

的传达方式相同，朝鲜先将日本情报传达至清朝的兵部，再由兵

部上呈皇帝，而清朝对于朝鲜与日本之间往来事项的许可或决

议，似乎也是通过兵部传达给朝鲜的叭

不过.在清初，翻鲜并非只是单纯沿袭明朝的惯例向清朝提

供关于日本的情报而已，朝鲜还利用所提供的情报，来缓和清朝

对朝鲜强加的国防限制。例如，朝鲜在报告日本情报之际，往往

强调日本的威胁，以此作为本国重新武装<õl的理由，向清朝请求

恢复军备。如顺治七年( 1650) 正月乙丑朝鲜国王李漠的上奏

文中提到.李漠奏言，据议政府报云，倭子情形可畏……小邦

自圭丁年之变.各处城郭皆坏，兵据不整者，盖十有余年。 今观

狡倭倩形，万分可虑……王京距帝都甚远，当小邦奏请天朝发兵

① (;1;:宗主皇帝实最}譬四人，晕'四年丸月乙丑矗， (主宗主皇帝实最》罄

五丸，矗篝七年三月庚午矗.

@ 即明万历年同监生的车臣费吉向朝鲜盎萄的两次侵略战争.日本方面昨之为

"立酷·噩噩盯役\朝鲜方面.u牌为"圭辰·丁画町倭乱"。

13> 事且字臣，曹吉向朝鲜盎动侵略战争后的事例 "劳吉死，现军恩撇，朝鲜畏

幢幢甚，欲与曾遇.. J(惧开罪中国。{万历二十九年 ) 十二月 ，瞠以岛懂

事敏章请命，兵部以事难量度令且'世·酌议，诏可。.三+五年四月.

瞪以事靡草和章告，兵部议.昕王自计而已 。 由量和敷革绝，后三年始画开

市之事. ( (明史 · 件国传·朝鲜〉鲁三二0) 。

æ (太宗主皇帝实最}曙六O. 晕德七年四月庚于矗(大崇文皇帝宴最}唱

大囚，晕德λ年五月甲午矗。

⑤景'二年，清太宗将朝鲜纳为属国之际，清朝提出的和平矗件之-即是

"革许擅'掘地" 。 也就是说来经槽朝的许可，不能自行'筑峨植事目前工

事. 这个规定限制朝鲜擅自精强国防与军备( (拿割草最 仁京事最}鲁三

一， 叶二十、二+- )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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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时，有何城郭器械可4守，以待援兵?今欲修筑训练，以为守御

之备，因前有旨禁止，不敢专擅……"①对于朝鲜恢复军备的请

求，清割派遣大学士祁充格等人到朝鲜，以确认朝鲜所传达的关

于日本的情报@。根据祁充梅等人确认的结果，皇帝下诏谕谴责

朝鲜国王所言不实"谕朝鲜国王李泯曰，自尔先王以至今

日... ...此等言薄，不知凡几，未可深信……祁充格等回奏，前奏

系欺罔巧诈等语，其修城集兵，整顿器械之事.原与倭国无

涉…"因而按下朝鲜想重新武装的请求<3> 0 由此可知，自从成

为清朝属国、被清朝限制军备以来，朝鲜经常利用向中国传达日

本情报的义务，夸大日本威胁，以缓和清朝限制其军备的规定。

但是，清朝自立国以来，也不断注意搜集日本的情报曲，因此能

判断日本对朝鲜的威胁不大，而看出朝鲜的谎言。

由于曾发生倭寇与丰臣秀吉侵略朝鲜等事件，因此清初经常

注意日本的动向 o 清朝解除海禁之后，康熙帝则派遣隶属杭州织

造的乌林达莫尔森到长崎，直接搜集日本的情报飞

雍正六年 (1728) ，清朝在上海、宁波、乍浦等对日贸易的

主要港口设立总商以管理、监督赴长崎贸易的商人，同时雍正帝

也通过当时的浙江总督李卫以及赴长崎贸易的商人来搜集关于日

本的情报曲。

乾隆中叶以后，由于日本铜的采买量减少，对中国而言，对

① 〈世祖章皇帝实矗}鲁四七，顺治七每正月 l.1l矗。

<2> <世祖章皇帝实最}鲁四七，顺治七年E月圭午矗.

<3> <世祖章皇帝事最》串四丸.顺治t年七月辛未矗.

(j) .稠-， <论入提前后曲情与日本关矗}。

@ 刘序枫 <+七、+八世缸町中国 1:. .7'.)7-睛"町海外贸昌殴'毫中4、

1:) ，第 115 - 116 页 3 松糟章 {杭州.矗属韩量真胃囊町矗畸柬航1:，导向

.f，巳.，\，τ-.阳峙代的日情吏涉内-侧面) ( <禀方学) lII 55 辑， 1伺8

年 1 月) 0 

@ 刘序枫 <+七 、 十八世缸町中国1:. .7'.)7-11/朝町海外..孩'毫中心

lζ) ， lII1I 8 页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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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贸易的重要性降低了，因此，中国对日本的关心也持续下降，

甚至到了连消朝中央也不太能掌握日本的最新实际情况。 例如，

咸丰年间，惠亲王甚至不知道日本因为实施海禁而没有商船来中

国贸易之事，认为"日本国铜船，每年驶泊乍浦，销售铜斤"，

因此上奏要求囱浙江巡抚 、 乍浦副都统等筹办采买洋铜事宜。 对

此，浙江巡抚 、 乍浦副都统等地方官员只能回奏"日本向元铜

船至乍浦"①。

由此看来，在承平时期 ， 对于没有国交的日本， 一旦中日之

间唯-的往来 、 交流窗口一一唐船长崎贸易的景况低迷，中国对

日本的关心也跟着淡薄 ， 甚至还影响到中国对日本的情报搜集与

情况掌握 。

(二)对日本海难'曲的tt助及送还日本难民

1871 年以前，清朝与日本之间还有一项接触往来，此即救

助日本遭遇海难的船舶，以及送还日本漂流难民。

19 世纪中叶以前，因为江户幕府采取禁止本国船只航行到

外国，而只许唐船和兰船来长崎贸易等的"锁国 " 政策 ， 因此

遭到海难而漂流到中国的日本船或日本人的敏量，远不及与中国

有外交和贸易往来的琉球等邻国，但是即使从清朝的实录中.也

可以发现至少有 25 次关于救助日本遭遇海难船舶以及送还日本

漂流难民的记载@。 不过，实录记载的是需要上报皇帝的大事，

未必适当反映了日本海难船舶以及难民的次数。 综合分析春名彻

① 《主宗显皇帝事最}喔二二O. 威丰七年二月庚于矗。

@ 依院是顺泊二年，靡熙三十二年.乾隆七 、 四十五年，矗庆元 、 +三年，遭

先元 、 二、三 ( 2"') 、 大 (4 "' )， 七 、 八 、 丸 、 十 ( 2 眈 )、 十 二、二十

五年 ， 威量元、 二、三 ( 2 吹 ) 年，共计 2S 院 。 其中 . 遭光元年 ( 1821 ) 
到二十五年(I84S ) 的纪最高达 IS 仗。 这些遭璋的'自只和日本人 . 是在日

本精赔从事温攒 、 运输成商业活动时.固自凤..只筐'而摞班重中国沿岸

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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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刘序枫的研究可知，从清初到 1860 年代，中国救助或送还日

本海难船舶、难民的次数至少有 70 次①。

清朝对于所有遭遇风难的外国船只都予以救助，并且给予优

厚的人道抚恤，可说是当时亚洲乃至世界海域中拥有最完善海难

救助制度的国家@。 因此，即使是与清朝没有建立正式外交关系

的日本，其遭难船只及船员也适用清朝的海难救助制度。

由于 1871 年以前日本与清朝之间没有外交关系，自然也没

有官方往来的管道，加上江户当局采取海禁政策，日本船只也不

会航行到中国来.因此，送还日本难民的方法主要是修缮遭难的

船舶，使之原船返回日本，或是让日本难民搭乘进行长崎贸易的

中国商船归国。

清朝成立之初到海禁解除之前，由于清朝掌控的通商海道尚

不全面，加上与日本之间没有外交等官方往来管道，因此当时的

清朝当局很难直接送还日本难民。不过.由于清朝的属国朝鲜与

日本之间建立了对等的国交关系，因此当时清朝是采取先将日本

难民送到朝鲜，再由朝鲜转送的间接方式来送还日本难民@。 消

初海禁期间.也有由进行长崎贸易的膺A!lGl送还日本难民的事

例，不过 ， 大多与清朝当局无关，例如，康熙十二年( 1673) • 

台湾郑氏政权将漂流到台湾东宁(今台商)的1I名日本人送回

① '名匍 《摞流民造遣回厦内形成lζ''' ， τ) ( (晦事史研究) S2 号 • I99S 

年 7 月) . 酣最.刘序枫 f晴代耳中国海峨的帽撞事件研究一-1').槽日两国

间对外国章民的.助E遭遇"踵为中心) ( (中国晦撑盎圃史由主靠) !II 8 
..古北.中研院中山1立性告科学研究所.Z创)2) .耐牵一。

<2> .考廖敏觑 Oi市和ι且元精明町通商秩序) !Il一章(此幌 . jt帽遭大学

大学院睡学研究科懵士论文. 2四川6 年 5 月 31 日撞出憧主. 2固执6 年 9 月授于

掌位) 。

<3l .带{世姐章皇帝实量) .二一，顺治二年+-月己菌朔矗3 毒者彻《摞

揽昆量罩"厦町靡成ι-?"τ). 附录.第一件. (幢幢'擅记) • • 

@ 在此期间进行1<崎置'的膺'由是由情郑民政钗鹰下的商船 、 南禅各地华侨的

商翩 、 量肇从事贸昂的靠自中国沿醋的'王商船且海南商&!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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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崎①。

从清朝解除海禁后的康熙二十三年( 1684) 到中国本土的

唐船集中于浙江乍浦的乾隆二十年左右，由于从中国东南各省前

往长崎的商'由为数甚多，一般送还日本难民的方式是先由难民漂

流地的地方官给予照料，再将难民就近转送前往长崎贸易的唐船

出入港口，由唐船将难民送回日本。 例如，广州一长崎、普陀

山一长崎、乍浦-iÇ崎、宁波一长崎、上海-iÇ崎、定海-iÇ崎

等，都是送还日本难民的途径。 另外，漂流到南洋的日本难民也

是由在南洋贸易的中国商船送到中国，再由中国转送回长崎，或

是由在南洋的膺'曲直接送到长崎@。

不过，中国本土的唐船集中于浙江乍浦的乾隆二十年以后，

由已知的史料中可以发现，除了两件日本人漂流到安南会安之

后、从会安直接搭乘唐船返回长崎的事例外，其他漂流到中国

沿岸或南洋各地的日本人，几乎都是经由乍浦一长崎途径回到

日本的 。 例如，乾隆五十九年( 1795 ) ，陆奥国(日本古令制

国名，约当今本州东北地方数县)大乘丸的'由员漂流到安商，

他们返回日本的途径是安南一澳门一广州一江西一浙江一乍

浦一长崎。 道光二十年 (1840) ，远江国(日本古令制国名，

约当今静冈县西部一带)昌荣丸的船员在太平洋漂流，为路经

的美国船只所救，其后这些日本难民经由夏威夷 澳门一广

州一厦门一福州一乍浦一长崎的途径返国③。 又，乾隆四十五年

(l 781 )，漂流到福建省霞浦县的日本难民，经由福建巡抚安排

送到浙江，再搭乘浙江铜商范清济的商船回日本曲。 道光三年

① 春名彻 {漂流民造遭制ll G7l形成 iζ ') " τ). ，再 22 页;刘序枫 〈清代环

中国海撞的海矗事件研究上第 184 -185 页 。

(%> .考睿名彻{漂流民道理1111厦内形成巳咱们τ) .附量;\11序枫《晴代耳中

国晦攘的海撞事件研究) . 附章一.

@ 刘序枫(槽代环中国海峨的帽雄事件研究) .附牵一。

GJ (高宗纯皇帝实最}替一-0人，乾隆四十五年六月戊审晶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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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823) ，皇帝下了一道上谕"嗣后如遇难夷回国，着仍照向

例，分咨经由等省，逐程委员护送"①。 由此可知，在乾隆二十

年以后，日本难民经由浙江乍浦 长崎途径回国似乎已成惯

例@。

对于没有外交关系的日本国难民，中国采取人道的原则来

救助、抚恤难民，并且免费送难民归国。但是，中国人漂流到

日本，则不管是救援遇难船只、协助打击曹货物还是安置、转送

遭遇风难中国船员或商人到长崎等等.所有救助中国遭遇风难

船只和难民的一切费用，几乎都由该中国船员、商人负担。 如

果遇难船只的货物完全沉泼，或该遭难船员、商人不能负担救

助经费，则由在长峭的其他中国商人或唐船代为支付 。 1766 年

以后.为了抚恤遭遇风难中国船员、商人.打捞货物以及转送

遭遇风难中国船员到长崎的费用由该中国船员、商人负担之

外，其他的费用则改囱船员漂流停靠的日本各地当局来负担。

当时采取海禁政策的日本，元法直接送还中国难民，因此一般

是将中国难民送到长崎，再由长崎的唐船载运归国@。 与清朝

的海难救助制度相比，日本对中国漂流难民的待遇实在说不上

是人道救助 。 安永九年 (1780) ，就发生过遭遇风难的中国船

员因不满日本当局的救助态度 ， 而上书日本当局表达抗议之

事@。

四结语

从清朝的通商关系上来看，日本是一个特别的存在。 从清

① {直京JI.皇帝主最) .直A. 遭先三年九月己巳矗.

@ 另外..带刘序枫《清代环中国梅罐曲梅里董事件研究). I自 181-188 页。

@ 另外..带刘序枫{晴代环中国酶榻的梅雄事件研究). 111200 -201 页.

()) 大靡.. (置*九年量厨子仓'晴雨罩'自元顺号暨f!) .大匾，提西大学出

版部. 1991 ，第四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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初开海禁之后到日本"开国"为止，两国的贸易方式是"中国

往市"，互市市场位于日本，因此两国之间的通商制度主要是由

互市市场所在的日本当局来决定 。 而在所谓的长崎贸易中，日

本采取的"信牌制"与明朝的勘合作用相似，都是用来掌握商

船数量与商人身份的手段.长崎贸易应该是参考了明朝的制

度①。 但是，明朝的通商制度与清朝不同，加上清初以后清朝

并未采取海禁政策，因此长崎贸易的制度与清朝的制度并不相

同 。

日本开国之后，为了促进对外贸易，首先选择与消朝建立条

约关系以便进行中日往来通商贸易，而向清朝提出缔约的要求 。

清朝为了避免日本与西方各国联合并为了拉拢日本.遂答应与日

本订约，制定了中日修好条规。 清朝制定的中日修好条规加载了

清朝固有的通商制度，条约的内容虽然是相互、对等的，但对于

正处于与西方各国折冲修改条约过程中的日本而言，相互、对等

的中日修好条规却是不合时宜的.因此，才刚缔约的日本立即要

求修约，却被清朝所拒绝@。

其后，日本透过甲午战争达成与清朝改订条约的目的，加入

列强集团，取得与列强相同的片面最惠国待遇，得以在中国享有

外交和通商特权。 日俄战争后，日本取得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范

围.将朝鲜变成保护国后又合并朝鲜，因而与中国东北形成陆地

相连的状态 。 因此，日本不但可以继承俄国在中国东北的特权，

也能援用片面最惠国待遇，而享受陆路通商的优惠，变成与中国

同时进行海陆两路贸易的列强。

对清朝而言，日本从"中国往市"的、没有正式外交关系

① 一般认为新井白石的"海'自互市新例"和"倩膊制"是.带明朝的制度而

制定的 {大庭悔(lLF'暗代内目中秘黯}第四章.草草，革方书店，

1980) 。

③ 垂考'敏淑〈互市如乌且已南朝向通商秩序}第五章第二节. (1871 竿日清

曹好牵规&11'通高章程如马且走通商固保}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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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互市国，因缔结中日修好条规而变成中国的"与国"，随后

又变成享有片面最惠国待遇、与中国同时进行海陆两路贸易的

列强等等，历经了数度的关系变化，使得清朝与日本之间的通

商、外交关系呈现出多样的面貌。而如此多样的面貌，并非

"朝贡体系"所谓的"天朝 V8 朝贡国"的简单图式可以加以概

括。


